
場地暨設備-增加(或逾時)借用申請書

茲為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，並經貴館彰美行字

第              號函受理在案。因活動需要，擬申請增加借用以下場地或設備

內容： 

加借

日期
年   月   日

時段或

時間

□上午場□下午場□晚間場

□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
性質 □布置排演     □正式使用

借用

場地

室內場地：

□游藝堂    □實驗劇場   □會議室     □視聽教室   □工藝教室  

□舞蹈教室  □綜合教室A  □綜合教室B  □研習教室一 □研習教室二

□研習教室三 □聯誼廳   

室外場地：

□地景廣場□叢林廣場□藝文廣場□其他:

借用

設備

□游藝堂鋼琴KAWAI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實驗劇場鋼琴YAMAHA(七號)

□研習教室三鋼琴YAMAHA(直立式)              □投影機及布幕

申請人：
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本欄位由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人員填寫

應收費用：$

現場收款：$                   無誤

收款人：            (日期：        )



室內場地名稱 使用時段 場地使用規費 投影機及布幕

游藝堂

布置排演時段 四千二百 三百
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七千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一千七百五十 七十五

實驗劇場

布置排演時段 五千 三百
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八千四百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二千一百 七十五

會議室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三千五百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八百七十五 七十五

視聽教室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三千七百 四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九百二十五 一百

工藝教室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一千九百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四百七十五 七十五

舞蹈教室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二千二百 無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五百五十 無

綜合教室A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二千二百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五百五十 七十五

綜合教室B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二千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五百 七十五

研習教室一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一千八百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四百五十 七十五

研習教室二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一千八百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四百五十 七十五

研習教室三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一千八百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四百五十 七十五

聯誼廳
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三千 三百

使用加時(每小時) 七百五十 七十五

室外場地名稱 使用時段 場地使用規費

地景廣場 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二千二百

叢林廣場 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一千

藝文廣場 上午場/下午場/晚間場 一千八百

設備名稱 使用時段 設備使用規費

YAMAHA C7平台式演奏琴(實驗劇場) 每日 二千元

KAWAI NO.350平台式演奏琴(游藝堂) 每日 一千五百

YAMAHA直立式鋼琴(第三研習教室) 每日 一千五百


